
重 要 提 示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

如　閣下對本通函的任何部份或對應採取的行動存有任何疑問，應諮詢　閣下的持牌證券交

易商、銀行經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如　閣下已出售或轉讓名下所有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的股份，　閣下應將本通函連同隨

附之代表委任表格一併立刻交予購買人或受讓人或經手買賣或轉讓的銀行、持牌證券交易商

或其他代理人以轉交給購買人或受讓人。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函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通函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

承擔任何責任。

中 國 移 動（香 港）有 限 公 司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41）

建 議 更 改 公司名稱

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八日（星期四）下午二時在香港金鐘道88號太古廣

場萬豪酒店三樓會議廳召開，有關會議通告載於連同本通函一併寄發給本公司股東的本公司

二零零五年年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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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通函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規定，下列詞語具有以下含意：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在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八日（星期四）召開的股東週年

大會，有關會議通告載於本公司二零零五年年報中

「董事會」 指 本公司董事會

「公司條例」 指 公司條例（香港法例第32章）

「本公司」 指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

司，其股份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而其美

國預託股份則在紐約交易所上市

「港元」 指 港元，香港的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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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移 動（香 港）有 限 公 司
（根據公司條例在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41）

執行董事： 註冊辦事處：
王建宙（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99號

李　躍 中環中心60樓

魯向東

薛濤海

張晨霜

沙躍家

劉愛力

辛凡非

徐　龍

非執行董事：
Julian Michael Horn-Smith

獨立非執行董事：
羅嘉瑞

黃鋼城

鄭慕智

敬恊者：

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概要

二零零六年三月十六日，董事會公佈其建議將本公司的名稱由「China Mobile (Hong

Kong) Limited（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更改為「China Mobile Limited（中國移動有限公

司）」。

向　閣下發出本通函的目的是向　閣下就建議更改公司名稱提供詳情，以協助　閣下能

在股東週年大會中提出批准關於建議更改公司名稱的特別決議案作出投票贊成或反對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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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更改公司名稱

二零零四年，本公司在完成對中國內地十省（自治區）移動通信公司等資產的收購後，成

為第一家在中國內地所有三十一省（自治區、直轄市）經營電信業務的海外上市中國電信企業。

本公司現在使用的名稱不能完全反映本公司業務主要在中國內地三十一省運營的實際情況；

另外，本公司在香港上市多年，已為市場所熟知，也不需要特別強調公司註冊地。董事會認

為新的公司名稱更能反映本公司現時的主題及未來業務發展的重點和方向。

更改本公司名稱的建議須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通過及香港公司註冊處

發出公司更改名稱證書後，方能生效，本公司目前使用的標誌及股份交易名稱將保持不變。

當更改名稱生效後，本公司隨即會另行作出公告。

股票

本公司更改名稱將不會影響本公司股東之任何權利。所有印有本公司原有名稱之現有已

發行股票將繼續為有效之所有權憑證，並可有效用作買賣、結算及登記。故此，本公司將不

會就現有股票免費換取以新名稱發行之新股票作出任何安排。股東如欲以本公司現有股票換

取印有新名稱之新股票，可於更改名稱生效後的任何營業日上午九時正至下午四時正，將彼

等之現有股票呈交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

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1716室，以換取新股票，費用由股東承擔。股東須就將予發行

之每張新股票支付股票換領費為2.5港元（或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或本公司

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不時規定或批准之較高金額，以較高者為準）。預期新股票將於呈交現

有股票以換取新股票當日起計十個營業日內可供領取。

股東週年大會

更改本公司的名稱必須得到股東在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批准。本公司股東週年

大會將於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八日（星期四）下午二時在香港金鐘道88號太古廣場萬豪酒店三樓

會議廳召開，有關會議通告載於連同本通函一併寄發給本公司股東的本公司二零零五年年報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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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董事會認為更改公司名稱的建議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因此，董事會建議本

公司股東投票贊成將會在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出的有關特別決議案。

於股東週年大會要求以投票方式表決之程序

按照本公司章程細則規定，以下人士可要求進行投票表決：

（甲）股東週年大會主席；或

（乙）至少3名親自出席（或倘股東為法團，則其正式授權代表）或委派代表出席股東週年

大會且有權在股東週年大會上表決的股東；或

（丙）任何一名或以上總計代表全體成員全部表決權不少於十分之一的、親自出席（或倘

股東為法團，則其正式授權代表）或委派代表出席並有權在股東週年大會上表決的

股東；或

（丁）任何一名或以上親自出席（或倘股東為法團，則其正式授權代表）或委派代表出席

的股東，而其所持股份賦予出席並在股東週年大會上表決的權利，且就此等股份

已繳足股款總計相等於獲賦予此權利的所有股份全部已繳足股款數額不少於十分

之一。

投票表決的時間和方式可由股東週年大會的主席指定（但不得遲於提出投票表決要求後

三十天）。投票表決時，出席會議的股東均有權表決，其持有的每股已悉數繳足的股份享有

一票表決權。如此投票表決的結果，就任何目的而言，得視為據以指示或要求該次投票的會

議的決議。

列位股東　台照

承董事會命

黃蕙蘭

公司秘書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日


